
证券代码：600062� � � �证券简称：华润双鹤 公告编号：临2015－010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

票已于2015年3月13日起开始停牌。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上述事项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

产重组。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

票自2015年3月20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公司将按照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开展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等各项工作。停牌期

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

事项的进展情况。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3月19日

报备文件：

(一)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基本情况表

证券代码：002350� � �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2015-017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经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北京科锐，股票代码：002350）自2015年3月6日开

市起停牌。公司于2015年3月6日、3月13日相继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编号：2015-006）和《重大事项停

牌进展公告》（编号：2015-016）。

停牌后，公司正在紧张、有序地积极推进相关工作，鉴于本次重大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避

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3月20日开

市起继续停牌，待上述重大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

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006� � � �证券简称：精功科技 公告编号：2015-029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10月27日，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公告》，2014年10月2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具体内容分别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14-068号、2014-069号公告。

2014年11月3日、2014年11月10日，2014年11月17日公司分别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14-075、2014-078、2014-080）；2014年11月24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82）；2014年12月1日、2014年12月8日、2014

年12月15日、2014年12月22日、2014年12月29日、2015年1月7日、2015年1月14日、2015年1月21日

公司继续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14-084、2014-085、

2014-088、2014-090、2014-091、2015-001、2015-003、2015-004）；2015年1月23日公司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05）；2015年1月30日、2015年2月6日、

2015年2月13日、2015年2月27日、2015年3月6日、2015年3月13日公司继续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06、2015-009、2015-023、2015-024、2015-026、2015-028）。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正在努力推进中。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相关事宜，公司正在对初步重组框架方案的核心条款进行最后协商。公

司将争取按照2015年1月23日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延期复牌公告》中预计时间披露相关

文件并复牌。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

一次上述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20日

股票简称：桐君阁 股票代码：000591� � � �公告编号：2015-19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于2014年12月17日开始

停牌。2014年12月31日起，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

停牌。 公司于2015年1月16日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于

2015�年1月9日、1月23日、1月30日、2月6日、2月13、2月27日、3月6日、3月13日发布了 《重大

资产重组进展公告》。相关公告的内容详见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告。

目前，公司及第一大股东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积极有序推进重大

资产重组工作（详细内容见其2015-16号公告），有关各方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公司年度审

计工作已完成，置入方评估、审计及法律方面的尽职调查工作将接近尾声，重大资产重组预

案（报告书）正在有序准备。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资产规模较大、分布较广，且

公司与第一大股东均属上市公司，重组方案的论证、报备所需时间较长，工作程序较为复

杂，预计相关工作难以在短期内完成。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公

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并预计将在2015年4月17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并复牌。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与相关方将尽快完成各项工作。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事项进展公告。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仍在进行中，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待相关事项

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20日

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证券代码：000973� � � �公告编号：2015—27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减持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佛山富硕宏信投资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15年1月21日 200 0.207

佛山富硕宏信投资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15年2月3日至2015年2月4

日

263.765 0.273

佛山富硕宏信投资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15年2月11日 175.0857 0.181

佛山富硕宏信投资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15年3月18日至2015年3月

19日

517.9898 0.535

合计 1156.8405 1.196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佛山富硕宏信投资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2987.85 3.088 1831.01 1.89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987.85 3.088 1831.01 1.89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2．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佛山富硕宏信投资有限公司

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等文件中未做出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3．本次减持股东佛山富硕宏信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备查文件

佛山富硕宏信投资有限公司减持情况说明。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309� � � �证券简称：中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5-028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管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5�年3�月19日，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接到本

公司副董事长龚茵女士、董事周建新先生、总经理陈波瀚先生、副总经理沈恂骧先生、财务总监

胡常青先生的通知， 其于2015年3月17~18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以

个人名义增持本公司股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增持人及相关信息

姓名 职务

增持前间接持有公司

股票数量（万股）

本次增持数量

（万股）

本次增持成交价格

区间（元/股）

增持后合计持有

数量（万股）

龚茵 副董事长 102 32.81 21.79-23.75 134.81

周建新 董事 54 34.19 21.95~23.78 88.19

陈波瀚 总经理 18 12.32 23.30~23.70 30.32

沈恂骧 副总经理 108 5 23.45~23.49 113

胡常青 财务总监 54 16.5 21.91~23.73 70.50

合计 336 100.82 436.82

1、增持目的

本次增持公司股票是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所做

出的决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可以有效将其利益与公司股东利益保持一

致，有利于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也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健的发展。

2、增持方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00.82万股，增持所需资

金由其自筹取得，本次增持属公司管理层个人行为。

3、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

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的规定。

4、 本次的股份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5、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

的股票进行管理，并督促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买卖公司股票。

6、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排除未来继续增持的可能。公司将继续关注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公告。

特此公告。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19日

证券代码:600664� � � �证券简称:哈药股份 编号:临2015-022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年年报事后

审核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关于对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年报的事后审核意见函》（上证公函[2015]0155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公司就审

核意见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经营情况的相关问题

1、根据年报，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下降约15亿元，主要是由于：（1）公司控股子公司三

精制药的外埠商业子公司不再纳入其合并范围；（2）受医保控费、各地基药使用政策、招标政

策等行业政策影响，公司部分产品销售收入下降；（3）受新版GSP认证影响，公司部分商业客

户业务量下降，影响公司销量；（4）公司所属工业企业实施新版GMP认证，造成公司个别产品

产能不足。

请说明：（1）“公司控股子公司三精制药的外埠商业子公司不再纳入其合并范围” 中不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的具体时间、原因、内部决策程序、信息披露情况。（2）上述“外埠商业子公

司”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对公司的具体影响，包括不限于对公司收入、成本、毛利率、净利润及

现金流的影响。（3）公司控股子公司处置上述“外埠商业子公司” 丧失控制权的确认时点及

依据，如何进行会计处理。请会计师发表意见。（4）说明上述其他三个原因分别对公司营业收

入影响。

回复：

(1）公司控股子公司三精制药的外埠商业子公司不纳入其合并报表的具体时间、原因、内

部决策程序、信息披露情况：

与去年同期相比公司控股子公司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三精制

药”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外埠商业子公司为：

序号 公司名称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时间

1 吉林省三精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1月1日

2 河北三精医药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日

3 陕西哈药三精医药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日

4 安徽三精万春医药有限公司 2013年7月1日

5 哈药集团三精新药有限责任公司 2013年12月1日

其中：安徽三精万春医药有限公司其他股东于2013年6月28日增资，而三精制药放弃本次

增资行为，持股比例被稀释为12%，三精制药不对其具有实质性控制权，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

表范围，该公司2013年1-6月的收入、费用、利润纳入到三精制药2013年的合并利润表；2013年

12月25日,三精制药将持有的哈药集团三精新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不再将其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该公司2013年1-11月的收入、费用、利润纳入到三精制药2013年的合并利润

表。

本报告期，三精制药按《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以2013年12月31日净资产为基准，将公

司持有的吉林省三精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河北三精医药有限公司、陕西哈药三精医药有限公

司股权全部转让，因此上述三家公司本报告期不再纳入三精制药合并范围。三家公司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的时间如下表：

序号 公司名称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

1 吉林省三精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6月12日

2 河北三精医药有限公司 2014年6月23日

3 陕西哈药三精医药有限公司 2014年5月7日

根据我公司《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控股子公司三精制药已就上述股权

处置事项履行了经理办公会等内部决策程序，上述事项未达到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及进行临

时公告信息披露的标准。

（2）上述“外埠商业子公司” 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对公司的具体影响，包括不限于对公

司收入、成本、毛利率、净利润及现金流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三精制药不纳入合并报表的外埠商业子公司2013年相关财务指标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序

号

三精制药子公司名称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净利润

经营活动现

金净流量

1 安徽三精万春医药有限公司（1-6月） 13,420.71 12,977.19 3.30% -17.14 230.23

2 哈药集团三精新药有限责任公司（1-11月） 25,779.00 24,222.68 6.04% -100.10 -1,345.41

3 陕西哈药三精医药有限公司（1-12月） 23,591.52 22,990.30 2.55% -88.43 39.48

4 吉林省三精医药有限责任公司（1-12月） 24,218.16 23,538.03 2.81% 18.54 -2,628.70

5 河北三精医药有限公司（1-12月） 2,431.37 2,366.04 2.69% 8.75 -107.51

合计 89,440.76 86,094.24 3.74% -178.38 -3,811.91

合并抵销后 81,491.91 78,145.39 4.11% -178.38 -3,811.91

外埠商业子公司不纳入合并报表对2014年报表的具体影响为： 收入减少81,491.91万元，

成本减少78,145.39万元，毛利率减少4.11%，净利润增加178.38万元，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增加

3,811.91万元。

（3）公司控股子公司处置上述“外埠商业子公司” 丧失控制权的确认时点及依据，如何

进行会计处理。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对上述事项出具了意见如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规定，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

为基础， 如果母公司因处置股权或其他原因失去了决定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的能

力，不再能够从其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表明母公司丧失了对被投资单位的控制，应从处置日

（即丧失控制权日）开始，不再将其纳入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哈药股份控股子公司三精制药公司同期及本期因全额转让、 无偿赠予被投资单位股权，

以及因被投资单位增资稀释了三精制药公司持股比例，使三精制药公司丧失了对外埠子公司

控制权，并从处置日开始不再将其纳入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其中：全额转让和无偿赠予股权属

因处置股权丧失控制权情形；因被投资单位增资稀释了股权比例属因其他原因丧失控制权情

形。处置上述子公司丧失控制权的时点依据及会计处理如下：

安徽三精万春医药有限公司于2013年6月28日被稀释持股比例，不具有实质性控制，丧失

控制权，2013年7月转为权益法核算； 哈药集团三精新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于2013年12月25

日全部转让，丧失控制权，股权转让损益计入2013年度投资收益。

吉林省三精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河北三精医药有限公司和陕西哈药三精医药有限公司分

别因转让、赠予股权丧失控制权的时点为2014年1月1日。股权转让或处置协议约定：以公司享

有的上述三家子公司2013年12月31日净资产份额确认转让或赠予的金额。2014年1月1日起因

丧失控制权，不再将上述三家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股权转让损益计入2014年度投资收益；股

权赠予损益计入2014年度营业外支出。

（4）说明上述其他三个原因分别对公司营业收入影响。

公司2014年度营业收入下降或部分产品销售收入的下降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无法准

确测算各个影响因素对收入的具体影响程度。上述其他三个原因对公司营业收入影响的具体

情况如下：

1）商业客户开展新版GSP认证的影响：公司部分商业大客户主要集中在2014年下半年开

展新版GSP认证工作， 商业客户为了加强其新版GSP认证一次性通过率， 减少了进货和出货

量，从而导致公司对这些商业客户的整体销售收入有所下滑。

2）行业政策影响：受各地招标政策影响，公司部分产品在某些省区未中标，导致了区域市

场的产品销量下滑；受各地基药使用政策的影响，公司部分非基药产品在基层医疗机构销量

下滑。

3）实施新版GMP改造影响。2014年为公司实施新版GMP认证的较集中期，涉及产品的产

量出现了同比下降。为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弥补因实施新版GMP造成的产能下降问题，公

司采取了相关产品提前储备等措施，但仍有个别产品产量下降使销售收入受到了短期影响。

二、关于公司行业经营模式的相关问题

1、根据年报，公司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46.5%，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扣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67.21%，请结合公司报告期内医药行业

的经营模式及实际经营情况，说明上述变化的具体原因。

回复：

（1）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实现2.4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46.5%，主

要是由于：

1） 公司上年同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仅为1.69亿元， 基本每股收益0.09元/

股，为公司近年来的业绩低谷。由于同比基数较低，客观上造成同比增幅较大；

2）近年来，受基药招标、抗生素限用限价、OTC市场终端拦截等因素影响，公司经营业务

增长放缓。报告期内，公司适应政策和市场变化，优化广告投放策略,积极进行营销模式变革，

销售费用较同期下降26.58%。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本期比上期增减

本期比上期同比增减

（%）

广告宣传费 62,039 87,813 -25,774 -29.35%

办公差旅费 55,086 64,718 -9,632 -14.88%

职工薪酬 37,825 48,955 -11,131 -22.74%

运输仓储费 20,738 21,735 -997 -4.59%

销售促销费 35,014 59,810 -24,796 -41.46%

业务招待费 915 825 89 10.83%

其他 18,733 29,883 -11,150 -37.31%

合计 230,349 313,741 -83,391 -26.58%

公司进行营销变革的相关具体措施如下：

①报告期内，公司调整广告营销策略，统一规范终端形象，统筹所属企业广告资源，科学

调配广告发布时段及区域布局，优化广告品种，丰富广告形式，突出了公司整体形象的宣传，

公司广告费用较同期下降29.35%。

②整合营销资源，深耕终端，打造“专营网络建设” 营销模式。由仅仅依靠一级客户的单

一模式向构建二级分销网络，延伸终端销售触角，加强终端管控的立体分销模式转换。

③强化精细化招商，提升临床产品覆盖率。推动临床品种的营销覆盖由高端医院向县、乡

终端医院延伸，通过精细化招商、学术化推广深入挖掘空白市场。

④深挖品种潜力，成立单产品策略委员会。为全面掌握产品生产及销售信息，更加准确的

细分市场及定位，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及产品的利润贡献率，公司成立了单产品

策略委员会。从产品生产源头开始，深入分析成本、销售、竞品等产品相关环节，制定了针对性

的市场营销策略。

（2） 由于本报告期内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金额比同期减少1,372万元

（主要为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金额较去年同期减少）， 综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增长

及非经常性损益下降因素，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实现2.29亿

元，较去年同期增加67.21%。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 2013年 同比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711 16,867 46.50%

非经常性损益 1,784 3,155 -4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22,927 13,712 67.21%

2、根据年报,公司报告期内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8亿多元,下降26.58%,但营业收入较

上年同期仅下降8.75%。 请结合公司报告期内的营销模式说明销售费用下降与营业收入下降

不匹配的原因。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适应政策和市场变化,积极进行营销变革,主动进行营销模式调整。与营业

收入下降幅度相比，公司销售费用下降幅度较大主要是由于：（1）报告期内，公司广告费用大

幅下降，主要是由于公司调整广告营销策略，统一规范终端形象，统筹所属企业广告资源，科

学调配广告发布时段及区域布局，优化广告品种，丰富广告形式，突出了公司整体形象的宣

传，实现了公司品牌的带动性效应；（2）报告期内，公司减少销售中间环节的投入，同时，更加

注重产品策划、加大精细化招商。通过上述措施，公司销售费用下降的同时，并未对公司产品

销售收入产生较大的影响。

3、根据年报，公司报告期内累计获得11个产品注册批文和28件授权专利，有效推动了企

业降本增效和利润提升。 请具体说明上述11个产品批文涉及到的产品，28件授权专利涉及到

的专利，及上述产品批文和授权专利对公司发展的具体影响。

回复：

根据公司年报，“2014年公司累计获得11个产品注册批文和28件授权专利，组织开展了37

项重大技术攻关项目，上述项目的实施有效推动了企业降本增效和利润提升” 。

（1）报告期内获批新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 公司累计获得了消化系统用药———注射用盐酸罗沙替丁醋酸酯及原料药、维

生素及微量元素补充剂等共11个新产品注册批文，其中，注射用盐酸罗沙替丁醋酸酯为国家

3.1类新药。公司2014年度获批的新产品增加了公司产品储备、丰富了公司相关产品系列，进一

步拓展了公司发展空间。

（2）报告期内获批专利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获得了5项中药类授权专利、5项生物药类授权专利、18项化药类授权

专利等共28项授权专利。上述授权专利的获得使公司相关产品在受到专利保护的同时，加大

了公司在产品招标销售工作中的竞争优势，提升了公司相应产品的技术含量。

4、根据年报,公司主要产品中西药的毛利率减少0.49%,其他产品毛利率增加1.31%。请说

明公司主要产品中抗生素所占的比例,并结合公司经营模式,医药行业限价、降价等政策及同

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西药毛利率变动不大的原因。

回复：

2014年,公司抗生素产品（不含原料药）销售收入22.45亿元,约占公司西药销售收入的

18.63%。

公司2013年和2014年西药产品毛利率分别为24.11%和23.62%，2014年西药毛利率同比减

少0.49%。报告期内，公司西药毛利率变动不大，主要是由于：

1）受基药招标、抗生素限用限价等政策因素影响，公司抗生素业务板块近年来利润出现

下滑,面对这种局面,公司积极应对政策和市场变化,目前抗生素业务板块盈利已基本稳定。

由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主营产品中含抗生素的主要上市公司）对自身产品结构采取

了不同的分类口径，公司无法获取同行业可比公司的西药产品毛利率数据，但从整体变动趋

势来看，可比上市公司近期产品毛利率均相对稳定。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全产品毛利率数据如下：

2014年06月30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3年06月30日

东北制药 33.50% 30.87% 29.65%

华北制药 13.23% 10.26% 8.44%

鲁抗医药 16.52% 16.72% 13.87%

石药集团 37.83% 31.49% 30.37%

数据来源：wind资讯

注：由于部分医药上市公司2014年度报告尚未披露，上表所列为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主

营产品中含抗生素的主要上市公司）的最近几期毛利率数据。

2）2014年新一轮招标进度慢于预期,�包括基药和非基药在内,� 2014年招标的省份只有9

个,�分别是山东、吉林、宁夏、甘肃、广东、湖北、上海、海南和安徽，其他未招标省份延续上期招

标价格。此外，招标方式从唯低价中标转向更加重视质量,招标降价压力有所缓解，从公司产品

中标价格来看,部分地区部分品种的中标价较上一期招标有提高（如下表所示）。因此，报告期

内，公司产品价格整体比较稳定。

2014年公司部分中标产品情况统计表-中标价提高品种

序号 地区 招标类型 品名 规格

中标价

（元）

上一期中标

价（元）

1 安徽 非基药 注射用阿莫西林钠 1.0g 7.04 1.98

2 安徽 基药 注射用对氨基水杨酸钠 2.0g 2.05 1.75

3 安徽 基药 注射用磷霉素钠 2.0g(200万IU) 5.56 2.95

4 安徽 非基药 盐酸伊托必利胶囊 50mg*20 11.98 11.98

5 安徽 非基药 注射用哌拉西林钠舒巴坦钠(4:1) 2.5g(2.0g:0.5g) 39.6 39.6

6 甘肃 基药 注射用对氨基水杨酸钠 2.0g 1.38 1.15

7 甘肃 基药 注射用青霉素钠 0.48g(80万单位) 0.3 0.2

8 甘肃 基药 注射用青霉素钠 0.96g(160万单位) 0.49 0.3

9 甘肃 基药 注射用头孢唑林钠 1.0g 1.14 1.14

10 甘肃 非基药 注射用乳糖酸阿奇霉素 0.125g 1.35 0.8

11 海南 基药 盐酸伊托必利胶囊 50mg*20 18.26 18.26

12 海南 非基药 注射用阿莫西林钠/舒巴坦钠 0.375g 5.93 5.8

13 海南 非基药 注射用阿莫西林钠/舒巴坦钠 1.5g 14.30 14.3

14 海南 非基药 注射用阿莫西林钠/舒巴坦钠 3.0g 28.70 28.7

15 海南 非基药 注射用硫酸头孢匹罗 1.0g 32.90 32.9

16 海南 非基药 注射用青霉素钠 400万 1.56 1.45

17 海南 非基药 注射用盐酸头孢替安 0.25g 15.48 15.48

18 海南 非基药 重组人促红素注射液（CHO细胞） 3000IU 28 22.98

19 海南 非基药 重组人促红素注射液（CHO细胞） 预充3000IU 29.9 22.98

20 湖北 基药 注射用青霉素钠 160万 0.505 0.386

21 湖北 非基药 注射用头孢噻肟钠 0.5g 0.81 0.685

22 吉林 非基药 富马酸亚铁颗粒 2g:0.2g*6 20.82 20.82

23 吉林 非基药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 1.5g 11.6513 11.65

24 吉林 非基药 注射用硫酸头孢匹罗 0.5g 23.2535 22.26

25 吉林 非基药 注射用硫酸头孢匹罗 1g 38.6 37.91

26 吉林 非基药 注射用盐酸头孢替安 2g 75.91 75.91

27 山东 基药 注射用对氨基水杨酸钠 2.0g 1.75 1.48

28 上海 基药 脑安片 0.53g*24片 29.56 29.56

3）国家放开低价药的最高零售价,打开了市场上用量较大的廉价普药产品的提价空间，

公司顺应行业政策，积极开展了相关低价药产品的提价工作，提高了相应产品的毛利率。公司

重点产品中，实施提价的部分低价药产品如下：

序号 品名 规格 提价幅度（元）

1 罗红霉素分散片 75mg*12片 1.5

2 阿莫西林胶囊 0.25*50 0.05

3 阿莫西林胶囊 0.25*20 0.05

4 头孢拉定胶囊 0.25*24 0.2

5、根据年报，公司报告期内库存商品账面余额约为21.9亿元，跌价准备为1.16亿元。请按

库龄列举库存商品的具体账面余额，并结合医药行业限价、降价等政策，说明存货跌价准备是

否计提充分。

回复：

本公司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是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 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目的等因

素，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直接用于出售的库存商品，其可变现净值按该库存商品的估计售

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估计售价充分考虑了医药行业政策对产品

价格的影响）；期末存货以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

本公司按照一贯执行的会计政策对期末库存商品余额21.9亿元进行了减值测试， 没有确

凿证据表明公司期末库存商品发生过期、霉变等实质损失，因此按每项库存商品的未来估计

售价减去估计分摊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测算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1.16亿元，计提的跌价

准备占期末库存商品比为5.3%，存货跌价准备已计提充分。

三、关于年报信息披露相关问题

1、根据年报，公司报告期末应收票据期末余额为17.4亿元，较上期期末减少35.34%。请分

别列示前5名应收票据单位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各单位应收票据数额及账龄；并列出期

末到期的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应收票据的明细、期限及到期日。

回复：

（1）公司应收票据前5名单位为本公司药品的经销商及终端医院，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期末应收票据前5名的应收票据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元

种类 出票人名称

是否为关联

方

账面金额 到期日

银行承兑汇票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否 164,064,550.20 2015.06.25

银行承兑汇票 湖南省医药有限公司 否 35,388,813.09 2015.06.30

银行承兑汇票 武汉市普仁医院 否 32,000,000.00 2015.04.27

银行承兑汇票 四川科伦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否 32,457,604.31 2015.06.25

银行承兑汇票 四川金利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否 19,636,860.00 2015.06.04

合计 283,547,827.60

（2）公司期末到期的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应收票据的明细、期限及到期日如下：

金额单位：元

种类 出票人名称 账面金额 期限 到期日

银行承兑汇票 四川科伦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35,000,000.00 6个月 2014.07.24

银行承兑汇票 云南省医药有限公司 20,000,000.00 6个月 2014.04.21

银行承兑汇票 辽宁通达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14,500,000.00 6个月 2014.05.20

银行承兑汇票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334,400.00 6个月 2014.06.27

银行承兑汇票 云南省医药有限公司 12,000,000.00 6个月 2014.05.27

银行承兑汇票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750,400.00 6个月 2014.06.27

银行承兑汇票 四川科伦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10,516,000.00 6个月 2014.03.16

银行承兑汇票 华润新龙（北京）医药有限公司 10,000,000.00 6个月 2014.12.18

2、根据年报，公司报告期末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合计近26.3亿元。请分别列示前5名收款方

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各收款方应收票据数额、账龄、计提的坏账准备情况。

回复：

公司应收账款前5名客户为医保结算中心及终端医院，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账龄均

在1年以内， 且按照公司制定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1年以内的应收款项按5%比例已足额计提

了坏账准备。期末应收账款前5名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元

序号 欠款单位名称

是否关

联方

账龄 期末余额 坏账准备

第一名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否 1年以内 230,844,457.10 11,542,222.86

第二名 黑龙江省肿瘤医院 否 1年以内 177,392,118.85 8,869,605.94

第三名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否 1年以内 148,237,370.01 7,411,868.50

第四名 哈尔滨市医保中心 否 1年以内 60,108,422.17 3,005,421.11

第五名 黑龙江省医院 否 1年以内 48,664,499.12 2,433,224.96

合计 665,246,867.25 33,262,343.36

4、根据年报，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中第一名往来款共计2000万，第五名往来款共计

500万。请说明上述款项发生的原因，付款方是否为关联人、是否应当履行决策程序、是否应当

进行临时公告。

回复：

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第一名和第五名均为与本公司发生往来业务的客户，与本公司

不存在关联关系。

金额单位：元

序号 欠款单位名称 是否关联方 金额

第一名 黑龙江省哈大齐核心示范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否 20,000,000.00

第五名 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否 5,000,000.00

其中第一名为黑龙江省哈大齐核心示范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金额2000万元，为预付哈

药集团研究院建设项目工程款；第五名为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额500万元，

为预付采购保证金。

根据我公司《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已就上述款项按照相关制度履行了

内部管理决策程序，决策形式和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上述事项未达到公

司提交董事会审议及进行临时公告信息披露的标准。

5、根据年报，公司报告期内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约为9.44亿元。请说明上述款项发生的原

因，收款方是否为关联方、是否应当履行决策程序、是否应当进行临时公告。

回复：

公司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为9.44亿元，其构成为（1）单位间业务往来款8.35亿元，主要为

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待结算款，包括应付工程款、设备款；应付广告费、运输费、仓储费；收取

的保证金、抵押金；（2）与个人的业务往来款0.33亿元，主要形成原因为待结算运输保证金及

欠付业务员的差旅费等；（3）其他往来款0.76亿元，主要为公司欠付的水费、电费、破损补偿、

暂估工程款等款项。

金额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单位往来 835,169,305.49

个人往来 32,782,309.53

其他 76,256,439.46

合计 944,208,054.48

其中，其他应付关联方款项3,996万元，已在年报附注十一、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关联方

应收应付款项’中进行披露。

金额单位：元

单位名称 是否关联方 金额

哈药集团有限公司 是 37,358,123.13

哈尔滨亚兴工程实业有限公司 是 2,361,740.68

其他（房地产） 是 245,000.00

合计 39,964,863.81

以上其他应付关联方款项中，其他应付哈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药集团” ）款项

37,358,123.13元，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三精制药应付哈药集团的股利23,811,289.80元，其余为

三精制药应付哈药集团委托贷款利息。根据我公司《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上述事

项均未达到公司提交董事会审议及进行临时公告的信息披露标准。

6、请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报报告的内容与

格式》第二十一条的披露要求，补充披露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的分析。

回复：

报告期内，我公司主要子公司有4家，具体分析如下：

（1）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药品制造及销售行业，注册资本为57,989万元，我公司持有其74.82%的股权。该

公司经营范围为：医药制造、医药经销；按卫生许可证核定的范围从事保健品的生产；生产饮

料；生产蔬菜制品。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药品咨询、保健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日用化学品的制造；工业旅游。报告期期末，该公司资产总额328,173万元，较期初下降11.43%；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209,279万元，较期初下降1.75%；营业收入173,87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5.27%；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3,98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16.69%，主要原因为：1）三精制药主

导产品营销模式调整及定价方式发生变化，受此影响其主导产品销售收入下降；外埠商业子

公司相应的营业收入不再纳入合并范围；2）销售费用下降，主要原因为其对销售费用的管控

力度加强以及营业收入变化带来的销售费用同步变化；3）管理费用下降，主要系本期外埠商

业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三精制药本身进行有效费用控制所致；4）投资收益较上年亏损

减少幅度较大。

（2）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医药销售行业，注册资本为2亿元，我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该公司经营范围

为：许可经营项目：购销化学药原料药及其制剂、中成药、抗生素、生化药品、中药材、中药饮

片、生物制品。一般经营项目：经销化妆品。由分支机构经营的项目：购销日用化学品、健身器

材、摄影器材、保健食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疫苗、麻黄素类、咖啡因等第二类精神药品

原料药、制剂、医疗用毒性药品、Ⅱ类医疗器械、Ⅲ类医疗器械、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诊

断药品、体外诊断试剂、消毒剂、贵细药材、预包装膨化食品、饮料、水、取得QS认证的预包装调

味品、糕点、彩扩放大、摄影摄像、影像制作、礼服租售、婚庆服务，收购农副产品，加工调味料

（固态）。报告期期末，该公司资产总额358,117万元，较期初增长9.95%；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83,678万元，较期初增长21.41%；营业收入727,18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01%；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14,75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14%。

（3）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医药制造行业，注册资本为18,607万元，我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该公司经营

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依据《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核定的范围从事生产、销售。一般经营项

目：培养基生产、销售；从事医疗器械及医药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从事

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业务。报告期期末，该公司资产总额127,729万元，较期初增长23.27%；归属

于母公司净资产90,025万元， 较期初增长31.89%； 营业收入85,256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4.10%；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1,76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40%。

（4）哈药集团营销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医药销售行业，注册资本为1,800万元，我公司持有其86.66%的股权。该公司经营

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批发化学药制剂、中成药、抗生素、生化药品，销售保健食品（有效期至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保健食品经营许可证新政策实施之日自动失效）。一般经营项目：销

售日用百货、Ⅰ类医疗器械（不含国家专项审批项目）。报告期期末，该公司资产总额20,646万

元，较期初降低33.59%；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63,351万元，较期初降低189%；营业收入202,71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18%；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41,430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74.65%。哈

药集团营销公司主要定位于销售本公司的工业产品，报告期内受市场增速放缓、终端拦截严

重等不利因素影响，该公司产品市场销售受阻。同时，为开拓市场，加强渠道管控力度，该公司

采取组合式营销手段，加大了终端开发费用投入，因此该公司报告期暂时处于亏损状况。

7、根据年报，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去年同年减少8.75%，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控股子

公司本期外埠商业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所致。请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报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第二十一条-（一）主营业务分析———收入

及成本的披露要求，补充披露上年度同口径的收入数据；如无法取得，应当说明原因。

回复：

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1,650,891万元，同期为1,809,193万元；其中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三精

制药的外埠商业子公司扣除合并抵消后，纳入到同期合并利润表中的收入为81,492万元，剔除

这一因素，同期营业收入1,727,701万元。

四、关于财务会计处理相关问题

1、根据年报，公司报告期内其他流动资产较上期期末增加437%，主要为本期待抵扣税金

增加所致。请说明本期待抵扣税金增加导致的其他流动资产增加的具体数额，并说明本期待

抵扣税金与期末存货及期末采购的固定资产的勾稽关系。

回复：

公司其他流动资产较上期增加， 主要由于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

报》的规定，应交纳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税费，根据其余额性质在资产负债表进行重分类

列示。对于预交所得税及增值税待抵扣金额，根据其流动性，由应交税费借方调入 “其他流动

资产”项目列示。本期待抵扣税金包括留抵的增值税进项税、营改增待抵扣税金及预交企业所

得税，待抵扣税金具体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元

项目名称 金额

留抵的增值税进项税 86,480,958.28

营改增增值税待抵扣税金 6,245,221.51

预交企业所得税 1,353,800.66

合计 94,079,980.45

本期待抵扣税金主要为采购原材料、库存商品和固定资产发生的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86,

480,958.28元所致。期末存货中原材料账面余额为688,616,313.30元，库存商品账面余额2,194,

141,812.79元， 期末采购固定资产4,408,751.32元。 本期发生的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占原材余

额、库存商品余额和期末采购固定资产合计的比例为3%。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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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年年度报告补充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5年2月7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

管一部《关于对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报的事后审核意见函》（上证公函[2015]0155

号）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报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公司对2014年年度报告相关内容补充披露如下：

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

（一）主营业务分析

2、收入

（1）驱动业务收入变化的因素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65.09亿元，同比下降8.75%，主要是由于：1）公司控股

子公司三精制药的外埠商业子公司不再纳入其合并范围。 公司同期实现营业收入 180.92亿

元，公司控股子公司三精制药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外埠商业子公司扣除合并抵消后，纳入到

公司同期合并利润表中的收入为81,492万元，剔除这一因素，同期营业收入172.77亿元；2）受

医保控费、各地基药使用政策、招标政策等行业政策影响，公司部分产品销售收入下降；3）受

新版GSP认证影响，公司部分商业客户业务量下降，影响公司销量；4）公司所属工业企业实施

新版GMP认证，造成公司个别产品产能不足。

（五）投资状况分析

4、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1）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药品制造及销售行业，注册资本为57,989万元，我公司持有其74.82%的股权。该

公司经营范围为：医药制造、医药经销；按卫生许可证核定的范围从事保健品的生产；生产饮

料；生产蔬菜制品。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药品咨询、保健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日用化学品的制造；工业旅游。报告期期末，该公司资产总额328,173万元，较期初下降11.43%；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209,279万元，较期初下降1.75%；营业收入173,87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5.27%；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3,98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16.69%，主要原因为：1）三精制药主

导产品营销模式调整及定价方式发生变化，受此影响其主导产品销售收入下降；外埠商业子

公司相应的营业收入不再纳入合并范围；2）销售费用下降，主要原因为其对销售费用的管控

力度加强以及营业收入变化带来的销售费用同步变化；3）管理费用下降，主要系本期外埠商

业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三精制药本身进行有效费用控制所致；4）投资收益较上年亏损

减少幅度较大。

（2）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医药销售行业，注册资本为2亿元，我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该公司经营范围

为：许可经营项目：购销化学药原料药及其制剂、中成药、抗生素、生化药品、中药材、中药饮

片、生物制品。一般经营项目：经销化妆品。由分支机构经营的项目：购销日用化学品、健身器

材、摄影器材、保健食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疫苗、麻黄素类、咖啡因等第二类精神药品

原料药、制剂、医疗用毒性药品、Ⅱ类医疗器械、Ⅲ类医疗器械、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诊

断药品、体外诊断试剂、消毒剂、贵细药材、预包装膨化食品、饮料、水、取得QS认证的预包装调

味品、糕点、彩扩放大、摄影摄像、影像制作、礼服租售、婚庆服务，收购农副产品，加工调味料

（固态）。报告期期末，该公司资产总额358,117万元，较期初增长9.95%；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83,678万元，较期初增长21.41%；营业收入727,18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01%；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14,75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14%。

（3）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医药制造行业，注册资本为18,607万元，我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该公司经营

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依据《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核定的范围从事生产、销售。一般经营项

目：培养基生产、销售；从事医疗器械及医药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从事

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业务。报告期期末，该公司资产总额127,729万元，较期初增长23.27%；归属

于母公司净资产90,025万元， 较期初增长31.89%； 营业收入85,256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4.10%；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1,76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40%。

（4）哈药集团营销有限公司

该公司为医药销售行业，注册资本为1,800万元，我公司持有其86.66%的股权。该公司经营

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批发化学药制剂、中成药、抗生素、生化药品，销售保健食品（有效期至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保健食品经营许可证新政策实施之日自动失效）。一般经营项目：销

售日用百货、Ⅰ类医疗器械（不含国家专项审批项目）。报告期期末，该公司资产总额20,646万

元，较期初降低33.59%；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63,351万元，较期初降低189%；营业收入202,71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18%；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41,430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74.65%。哈

药集团营销公司主要定位于销售本公司的工业产品，报告期内受市场增速放缓、终端拦截严

重等不利因素影响，该公司产品市场销售受阻。同时，为开拓市场，加强渠道管控力度，该公司

采取组合式营销手段，加大了终端开发费用投入，因此该公司报告期暂时处于亏损状况。

补充后的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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